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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化职院委〔2025〕18号
   
中共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委员会
关于刘敏等7位同志任免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学校工作需要，经2025年2月20日党委会会议研究决定：
任命刘敏同志为党政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处）主任（处长）；
任命周海娟同志为财务处（资产管理处）处长；
任命郭旭同志为基建后勤处（采购中心）处长（主任）；
任命张永江为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院长、党总支副书记；
任命杨新顺同志为智能制造与汽车学院院长；
任命杨静静同志为化学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；
任命张赟同志为党政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处）副主任（副处长）；
免去刘敏同志的党政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处）副主任（处长）（负责部门工作）职务；
免去周海娟同志的财经学院副院长（主持行政工作）、党总支副书记职务；
免去郭旭同志的党政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处）副主任、副处长职务。
免去杨静静同志的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院长（副处级）职务。
免去张永江同志的环境与质量检测学院副院长（副处级）职务；
以上7位同志，试用期一年，任职时间自2025年2月20日起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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